
 

 
  

各普通本科高校： 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

的通知》（教高厅函„2021‟10 号）精神，教育部已启动了新文

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推荐工作，现将文件转发你们，并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 

各高校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

落实全国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要求，以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

项目建设为契机，推动本校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发展，培养适应

新时代要求的应用型复合型文科人才，全面提升我省高校服务

江西经济社会发展能力，为加快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西，

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、智力支持和文化引领。 

二、项目内容 

各高校要结合本校办学定位和优势特色，统筹谋划、合理

布局，按照《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》中 6 个选题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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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、22 个选题方向要求确定研究内容，做好新文科研究与改革

实践项目推荐申报工作。 

三、项目推荐 

实行限额推荐。全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推荐项目数不超过

20 个，每校总数不超过 4 项。江西师范大学、江西财经大学推

荐不超过 4 项，具有硕士点单位高校推荐不超过 2 项，其他高

校推荐 1 项，江西省高等教育学会推荐不超过 2 项。其中，南

昌大学为部省合建高校，直接向教育部提交申报材料，推荐不

超过 5项。 

四、专家推荐 

各高校可为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推荐专家，专家须对新文

科建设有突出研究成果或丰富实践经验，教育部各教学指导委

员会委员已入库，不需要重复推荐。专家推荐数量不超过 5名，

每校可推荐 1—2 名（如无合适人选，可不推荐），并附专家个

人简历及业绩材料。 

五、推荐方式 

省教育厅将组织专家对各校推荐项目和专家候选人进行评审，

经评审同意推荐项目和专家候选人登录“国家级新文科研究与实践

项目管理与服务系统”（https://xwkxm.sdu.edu.cn/lonin）线上

填报立项材料。网上填报时间为2021年 4月15日—30日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1.材料报送时间。请各高校于 2021 年 4 月 5 日前，将《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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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推荐表》（一式 3份）、《新文科研究

与改革实践项目汇总表》和《专家个人简历及业绩》盖章纸质

版材料报送或邮寄（仅接受 EMS 方式邮寄）至省教育厅，相一

致电子版（Word 版和加盖公章的 PDF 版）材料发到指定邮箱

（1061931277@qq.com）。逾期不予受理。 

2.材料报送地址。南昌市红角洲赣江南大道 2888 号江西教

育发展大厦 2112 室，邮编：330038。 

3.联系人及电话。江西省教育厅高教处，王爱星，

0791-86765175。 

 

附件：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

的通知》（教高厅函„2021‟10 号）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22 日 

（此文件主动公开） 


